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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国债兑付。
二、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事项。
三、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无记名国债及收款单兑付业务操作规程》、《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业务操作规程（试行）》等。
四、受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国库处。
五、基本流程
    （一）无记名国债兑付
持券人将国债兑付材料提交国库会计核算柜台人员→系统操作员收到无记名国债（实物券）进行真伪审核→操作员（录入）将审核通过的无记名国债，进行TCBS表外转账录入→操作员（复核）将已录入的无记名国债，进行TCBS表外转账复核，系统自动提交→操作员（录入）将已做表外转账处理的无记名国债，在TCBS系统做国债兑付业务录入→操作员（复核）将录入完毕的无记名国债，在TCBS系统做国债兑付业务复核→操作员（重要要素复核）将复核完毕的无记名国债，在TCBS系统做重要要素复核，系统自动提交，发出资金。
（二）收款单兑付
持券人将国债兑付材料提交国库会计核算柜台人员→经办人员审核无误后，在“国家债券收款单管理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复核人员核对相符后，打印“收款单可兑付通知书”一式两份→复核人员将“收款单可兑付通知书”交会计主管审核签章后，一份加盖国库业务专用章交持单人，另一份作记账凭证附件→收款单收据联、存根联加盖“已兑付”戳记及名章，并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六、申请材料
（一）兑付无记名国债需提供的材料：持券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个人结算账户相关信息等。
（二）兑付正常情况收款单需提供的材料：
1.办理单位收款单兑付业务时，须提供的材料包括：收款单收据联、单位介绍信（介绍信上应注明收款单位名称、开户行账号和开户行名称）、单位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
2.办理个人收款单兑付时，须提供的材料包括：收款单收据联、开户行账号和开户行名称、持单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和联系电话。
（三）兑付特殊情况收款单，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根据以下情况提供相应材料：
1.收款单收据联存在，但债权人与持单人名称不一致的，如：
（1）债权单位主体延续存在，仅发生名称变更的，须提供债权单位名称变更相关法律文件。
（2）原认购单位被兼并，收款单由兼并企业持有，兑付时须提供相关兼并文件或现单位承接原单位债权的相关证明。
（3）原债权单位将收款单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兑付时须提供持单人合法取得该债权的相关证明材料。
（4）企业破产或自行解散。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说明该企业破产或解散及收款单债权情况的证明材料；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须有工商管理部门的该企业注销登记证明或其他有关部门出具的能够证明其债权合法取得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可将款项划往其合法的债权人。
2.收款单收据联遗失的，需提供债权单位证明（内容包括收款单收据联遗失原因、金额、经办人姓名、持单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等）及债权单位出具承诺书（承诺内容应包括“兑付后收款单收据联自动作废，如以后产生纠纷，由债权单位负相应法律责任”）。若债权单位主体延续存在，仅发生名称变更的，还需提供债权单位名称变更相关文件。
七、办理时限
[bookmark: _GoBack]    即时办理。
八、咨询渠道
业务咨询电话：0951—5189516。
九、办公时间及地址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44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国库处。
十、乘车路线
乘52路公交车至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西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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